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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 苏 省 总 工 会
苏工办〔2024〕3 号

关于 2024 年实施小额缴费工会组织
工会经费全额返还支持政策的通知

各设区市、县（市、区）总工会，省各有关产业（厅、局、企业）

工会：

为助推经济社会发展，夯实基层工会服务职工的物质基础，

根据中华全国总工会办公厅《关于实施小额缴费工会组织工会经

费全额返还支持政策的通知》（厅字〔2022〕47 号）、中华全国

总工会财务部《关于实施小额缴费工会组织工会经费全额返还支

持政策的补充通知》（工财发〔2023〕22 号）精神，省总工会决

定 2024 年实施小额缴费工会组织工会经费全额返还支持政策。

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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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支持政策对象

上缴工会经费全年低于 1 万元（不含）的小额缴费工会组织。

上缴工会经费不含基层工会留成部分的经费。

综合考虑工会经费来源、用途及工会组织作用发挥等特殊

性，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和由财政保障基本支出的党政机关、事

业单位中的小额缴费工会组织不适用支持政策。

二、返还操作流程

1.返还经费认定。上年 10 月至当年 9 月的上缴工会经费合

计数作为当年度返还经费认定数据，即：2023 年 10 月至 2024

年 9月上缴工会经费合计数低于 1万元的工会组织享受工会经费

全额返还，对 2023 年 10 月至 12 月已享受过小微企业工会经费

支持政策的，2024 年返还经费时予以扣除。

2.返还时间。各设区市、县（市、区）总工会和省级产业工

会要完善工会经费收缴台账，及时汇算经费数据，对符合支持政

策的小额缴费工会组织原则上应于当年 11 月底前一次性全额返

还其上缴的工会经费。经核实，测算一个年度内足额上缴工会经

费距 1 万元有较大差额的，可以采取即收即返方式。

3.返还路径。为方便操作，提高返还效率，工会经费可返还

至原上缴账户。各设区市、县（市、区）总工会和省级产业工会

要引导基层工会将返还的工会经费用于为职工服务和开展工会

活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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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其他。各设区市、县（市、区）总工会和省级产业工会要

严格按照国家统计局公布的职工工资总额口径和经费收缴相关

规定，准确核实小额缴费工会组织年度实际上缴的工会经费，确

保其足额拨缴工会经费。对未按时足额上缴经费导致年度上缴经

费低于 1 万元的单位，不得享受工会经费全额返还支持政策。

三、实施要求

各设区市、县（市、区）总工会和省级产业工会要提高政治

站位，充分认识实施工会经费支持政策的重要意义，准确把握相

关要求，严格落实全国总工会、省总工会工作部署，全面做好宣

传，加强与税务、财政部门及代理银行的沟通协作，细化操作流

程，强化监督、指导与服务，确保工会经费支持政策落地见效。

江苏省总工会

2024 年 1 月 5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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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苏省总工会财务资产管理部 2024 年 1 月 5 日印发


